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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关于政府采购

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

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价格扣减条件的供应商须提交）价格

扣减条件的供应商须提交

6-1、《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

什地区应急管理局） 的 （新疆喀什地区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

目第四批） 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

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个人护具：防护服、扑火服装、防火防扎鞋、扑火鞋），属于工业 （招

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 （江苏龙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 60 人，营业收入为 1200.45854 万元，资产总额为 612.705372 万元，

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2. （个人护具：防火头盔、防火头套、防火手套） ，属于工业 （招标文

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 （镇江林昊森林防火装备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 19 人，营业收入为 5821.4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11.8 万元，属于 微

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3. （个人护具：应急背囊） ，属于工业 （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 ；制造商为 （湖北蓝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5 人，营业收

入为 1103.48 万元，资产总额为 958.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4. （个人护具：头灯） ，属于工业 （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

制造商为（晶全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6 人，营业收入为 3193.7091

万元，资产总额为 3900.763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5. （个人护具：护目镜） ，属于工业 （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

业 ；制造商为 （泰州格尔曼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人，营业收入

为 91.47 万元，资产总额为 130.3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6. （个人护具：防毒面具） ，属于工业 （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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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制造商为 （广东鸿洋消防应急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6 人，营

业收入为 32.6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7.5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 （氧气呼吸器） ，属于 工业（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

制造商为（北京安氧特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5 人，营业收入为 1674 万

元，资产总额为 1674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 （正压空气呼吸器：呼吸器） ，属于工业（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 ；制造商为（南通卡恩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

为 1440.7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301.09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

9. （正压空气呼吸器：空气压缩机） ，属于工业（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

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海格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8 人，

营业收入为 1811.28 万元，资产总额为 988.3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10. （自救呼吸器） ，属于工业（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

造商为（山西兴林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57 人，营业收入为 1212.62

万元，资产总额为 463.2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供应商已知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2011〕 300 号）、《统计上

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等规定，承诺提供的声明函内容是真实的，

并知悉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第

二十条规定，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

谋取中标，依照《政府采购法》等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名称（单位盖章）： 泰州市方华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日 期： 2024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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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对中小企业的认定，由货物制造商或者工程、服务供应商注册登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如因供应商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引起的质疑、投诉、

信访或其他方式情况反映等，供应商须自行澄清，并提供由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划

型证明。对于不能出具企业划型证明的供应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声明内

容视为无效、不享受相关政府采购优惠政策等。

附：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
营业收入(Y 万元

500≤Y<

20000
50≤Y<500 Y<50

工业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2000≤Y<

40000

300≤Y<

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6000≤Y<

80000

300≤Y<

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元
5000≤Z<

80000

300≤Z<

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5000≤Y<

40000

1000<Y<

5000

Y<

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500≤Y<

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从业人员(X)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3000≤Y<

30000

200≤Y<

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

30000

100≤Y<

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2000≤Y<

30000

100≤Y<

2000
Y<100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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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2000≤Y<

10000

100≤Y<

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2000≤Y<

10000

100≤Y<

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

100000

100≤Y<

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

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发

经营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

200000

100≤X<

1000
X<100

资产总额(Z) 万元 5000≤Z<

10000

2000≤Y<
5000

Y<

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

5000

500≤Y<

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Z) 万元
8000≤Z<

120000

100≤Z<

8000
Y<100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 号),

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调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

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

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

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政府

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

情形的，享受本招标文件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1)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

号或者注册商标，不对其中涉及的工程承建商和服务的承接商作出要求；(2)在工程采购项

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不对其中涉及的货物的制造商和

服务的承接商作出要求；(3)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

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不对其中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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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的制造商和工程承建商作出要求。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

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招标文件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联合

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

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依据本招标文件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

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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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注：本单位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

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单位的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服

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服务（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

商标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名称（盖公章）：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明：根据财库〔2017〕141 号文件的规定,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

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含 25%），并且安置的

残疾人人数不少于 10 人（含 10 人）；

（二）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三）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四）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

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五）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

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前款所称残

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

人证（1至 8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

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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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监狱企业声明函》

注：本单位不是监狱企业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监狱企业

福利性单位，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货物/施工/服务

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监狱企业承接。相关监狱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承接单位为（企业名称），属于监狱企业；

2.（标的名称），承接单位为（企业名称），属于监狱企业。

……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监

狱企业证明文件。

供应商（单位盖公章）：____/___

日 期：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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